
报废固定资产处置合同

（合同编号： ）

甲方一：湛江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二：湛江海湾大桥有限公司

甲方三：湛江交投广告经营有限公司

甲方四：湛江交投城市停车服务经营有限公司

甲方五：湛江市空港经济区发展有限公司

甲方六：湛江交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就甲方已

报废的固定资产处置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在平等、

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以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义

务，共同遵守。

第一条 报废固定资产概况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报废固定资产的确定权和解释权归

甲方，具体由甲方人员现场鉴定，乙方无条件服从，主要有

如下几类：

（一）一批旧电脑、打印机、照相机、对讲机等废旧办公

设备

（二）空调、冰箱、电视机、蒸饭柜等废旧家电

（三）广告牌、标志牌等构筑物

（四）电缆线、波形梁等其他废旧设施

详细信息详见附件 1《报废固定资产处置清单》，具体

数量以现场实际数量为准。



第二条 交货地点、方式及交货进度要求

2.1 报废固定资产的交货地点为湛江海湾大桥桥头北侧

湛江海湾大桥管理中心一楼大院，装、卸车工作由乙方自行

负责。

2.2 不需经公磅处计重可确定总价的报废固定资产，签

订合同并收到乙方款项后的 5 天内，乙方须按甲方要求完成

处置搬运工作；需经公磅处计重确定总价的报废固定资资产，

在签订合同后 5 天之内，需搬运至公磅处集中确认吨数。

2.3 乙方若不能按规定的时间搬运报废固定资产，视为违

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具体按 7.2 款执

行。

第三条 数量/价格

3.1 数量及金额

办公设备等可确定总价的报废固定资产合计人民币

元整（¥ ）。需经公磅处计重确定总价的报废固定资资

产单价 元/吨，经公磅处计重后确认吨数，具体吨数及

金额合计详见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确认的报废固定资产结

算单（附件 2）。

3.2 报废固定资产数量为现场实际数量。合同价含 13%

增值税的税金，由甲方开具发票给乙方。

第四条 履约保证金

4.1 乙方报价时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在合同执行结束后无息退还给乙方。若乙方未

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视为违约，乙方的履约保证金不予

lixiaoli
本条款未能约束签合同前的行为。可放在询价公告里作相关要求。



退还。

第五条 结算

5.1 乙方签订合同后 1 天内须支付可确定总价报废固定

资产处置款项。同时，需经公磅处计重报废固定资产过磅后

的 1 天内，乙方须向甲方支付相应处置款项。上述款项均应

向报废固定资产所属公司支付（详见附件 1《报废固定资产

处置清单》）。

5.2 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甲方一：湛江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行湛江赤坎支行

账号：44001688638053005915

甲方二：湛江海湾大桥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湛江分行

账号：2015020109000009928

甲方三：湛江交投广告经营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湛江赤坎支行

账号：2015020409201118871

甲方四：湛江交投城市停车服务经营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行湛江赤坎支行

账号：44001688638053006053

甲方五：湛江市空港经济区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00001230900085888



甲方六：湛江交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行湛江坡头支行

账号：4405 0168 9150 0000 0948

第六条 双方权利义务

6.1 甲方权利义务

6.1.1 负责对乙方装运的物品进行检查、鉴定。

6.1.2 负责组织有关结算工作。

6.2 乙方权利义务

6.2.1 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本合同范围内的报废固定

资产购买权再行转让或自行退场。

6.2.2 在接到甲方要求进场装运报废固定资产的通知后，

按规定的时间组织人员车辆将该批报废固定资产处理运走，

乙方安排进场的车辆及机具的数量等须经甲方现场同意。

6.2.3 在装运报废固定资产时，必须严格服从甲方人员的

指挥，在甲方指定的范围内装运，如超出要求擅自装运或弄

虚作假等舞弊行为的，甲方有权处予超出范围物品的 2 倍价

值罚款，如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

金。

6.2.4 由于乙方原因导致的一切事故，甲方概不承担责任；

若造成甲方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

负责赔偿带来的一切损失。

6.2.5 乙方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防护和劳动保

护用品，购买人身保险，保险费用乙方承担。在施工期间甲

方对乙方发生的任何人身伤亡、伤残、疾病或财产的损失等



不承担任何责任，乙方应对以上事件负责，费用自理。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 乙方逾期支付处置款项的，每逾期 1 日，则每日应向

甲方支付相当于应付款1‰的违约金，乙方逾期付款满10日，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若造成甲方

损失，乙方须赔偿甲方实际损失。

7.2 乙方未按约定期限搬运完毕全部报废固定资产并清

理现场的，每逾期 1 日，则按合同总价款的 1‰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乙方逾期搬运清理满 10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

没收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对未搬运清理的报废固定资产

另行处置，乙方已支付款项甲方不予返还。若造成甲方损失，

乙方须赔偿甲方实际损失。

7.3 乙方擅自将本合同范围内的报废固定资产购买权再

行转让或自行退场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不予退还，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乙方已支付款项甲方不予

返还，同时乙方须按照合同总价款 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若造成甲方损失，乙方须赔偿甲方实际损失。

7.4 甲方根据前述 7.1、7.2、7.3 解除本合同而另行处置

本合同报废固定资产的，如另行处置价款低于本合同约定价

款，由此产生的差额应由乙方向甲方补足。

7.5上述甲方的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间接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差旅

费、律师费等。

第八条 合同的终止



8.1 自然终止

8.1.1 甲方将合同的报废固定资产交接给乙方，乙方支

付了全部货款并按要求拉走处置的固定资产，合同双方均未

遗留按合同规定应履行的义务时，合同自然终止。

8.2.不可抗力终止

8.2.1 如果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

的合同，乙方的履约保证金将不被没收，乙方也不承担误期

赔偿或终止合同的责任。

8.2.2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双方不能预见并且

对其发生和后果无法抗拒，不能避免的事由，但不包括乙方

的违约或疏忽。不可抗力事件仅限于：六级以上地震、十级

以上强风暴、龙卷风以上洪水、防疫限制原因的禁运。

8.2.3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乙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

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甲方，除甲方书面另行要求外，

乙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

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纠纷解决方式

9.1 按本合同规定应该偿付的违约金和各种经济损失，

应当在明确责任后十天内，按双方商定的结算办法付清，否

则按逾期付款处理。

9.2本合同如发生纠纷，当事人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

若协商不成时，双方约定向甲方所在地有权管辖的人民法院

提出诉讼。

9.3 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本合同的



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第十条 其他

10.2 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协商作出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10.3 本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如有）经双方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的委托代理人必须

有该公司合法授权证明，授权其签订本合同及补充协议。

10.4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

附件：1.报废固定资产处置清单

2.报废固定资产结算单

甲方一:（盖章）湛江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署） 委托代理人：（签署）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二:（盖章）湛江海湾大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署）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三:（盖章）湛江交投广告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署）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四:（盖章）湛江交投城市停车服务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署）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五:（盖章）湛江市空港经济区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署）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五:（盖章）湛江交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署）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